
西法大校发〔2022〕45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北政法大学融入秦创原

创新驱动平台建设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西北政法大学融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的若干措施》

已经校长办公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

西北政法大学

2022 年 5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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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政法大学融入秦创原创
新驱动平台建设的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

（2021-2023）》，根据陕西省教育厅、陕西省科技厅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意见》(陕教〔2021〕72 号)等文

件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融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若干

措施如下。

一、成立“法治建设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中心”，促进成果

转化和应用

中心设在科研处，由科研处处长兼任中心主任，负责推动成

果转化和具体对接秦创原建设工作，将学校相关创新成果及时转

化为秦创原建设举措，为有效服务秦创原建设提供体制机制保

障。

二、每年投入 100 万专项经费，支持秦创原平台建设专项研

究

学校每年设立专项校级课题，对秦创原创新平台建设中存在

的法律问题进行系统跟踪调研，着重研究如何进一步优化秦创原

营商环境，不断提升秦创原公共服务水平，将研究结果及时反馈

应用于秦创原创新平台建设；对有关秦创原平台建设的研究成果

进行奖励，鼓励相关智库产出高质量成果。

三、充分发挥法学学科优势，积极开展秦创原法律服务培训



- 3 -

主动对接秦创原各部门及相关市场主体，与第三方技术转移

机构密切合作，组织开展知识产权保护、投融资、科技成果转化

等法律服务方面的业务培训，为秦创原创新平台建设提供优质法

律服务方面的人力资源保障。

四、依托知识产权法学科，参与秦创原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

根据《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

年）》要求，以经济法学院（知识产权学院）和陕西省公众科学

素质与法治国家建设研究中心为依托，创新知识产权运营方式，

加强科技成果法律保护机制研究，主动对接陕西省科技厅等单

位，积极参与秦创原科技成果所有权改革。

五、聚焦法律服务，破解秦创原法律保障的热点、难点问题

与秦创原法务产业园的相关法律服务机构深度合作，围绕秦

创原科技企业合规建设、涉外法治、知识产权保护等疑难复杂问

题，着力厘清产学研协作中的责权利关系，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

化、涉外业务、科技企业上市中的法律适用热点和难点问题。

六、遴选优秀专业人员，培育技术经理人

根据陕西省教育厅《关于加强陕西高校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

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在具有社会服务和校企合作优

势的二级学院和科研机构遴选优秀专业人员，通过与相关职业技

术经理人培训中心合作，培育若干名校级经理人，为秦创原创新

平台建设提供相关技术人才保障。

七、加强创新创业训练营建设，支持学生开展与秦创原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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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创新创业

在秦创原设立实习实训基地，让学生直接投入秦创原建设。

学校支持有创业意愿、符合相关规定的学生休学创业，对休学创

业学生实行弹性学制，保留学籍；对于参与应用前景好、创业项

目周期长的学生，学校适当延长学业年限，积极推荐优秀毕业生

入职秦创原相关企业。

八、发挥政策引导，优化校企人才交流机制，促进人才双向

流动

鼓励学校科研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在科技型企业兼职，同时接

纳具有创新实践经验的企业家和科技人才在学校兼职，开设秦创

原创新创业专题讲座。通过人才互动，带动成果转化和应用，提

升校企合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党委委员，校长助理。

西北政法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5 日印发


